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方式为提前五日

书面通知，并将本次会议的议案提前五日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实收

９

张，其中独立

董事

３

张。董事长汪洋，董事张功平、陈金祖、汤大杰、陈繁华、秦长生，独立董事袁耀辉、王彩章、张建军参与

了本次会议的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工程代垫款项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工程代垫款项协议

＞

的关联交易

公告》。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董事汪洋、张功平、陈金祖、汤大杰回避表决；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项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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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方式为提前五

日书面通知，并将本次会议的议案提前五日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收监事表决票

３

张，实收

３

张，监事会主席

吴建飞，监事赵青萍、应学民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进行的会计估

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准确，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本项议案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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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工程代垫款项协议》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深圳机场扩建工程是深圳市政府规划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整个扩建工程分为飞行区项目和以

Ｔ３

航站楼为主的航站区项目。根据扩建总体规划，飞行区项目由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投资建设，航站区主体项目由本公司投资建设。

机场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机场集团作为深圳机场的管理机构负责深

圳机场总体规划的编制、修订、控制实施和规范管理。在深圳市政府的领导下，机场集团统一组织了包括

Ｔ３

航站楼在内的扩建主体建筑设计方案等相关前期工作。为保证工程如期完成，按扩建总体规划，

Ｔ３

航站楼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开始投入建设，由于当时航站区扩建主体项目由本公司投资建设的申请尚未取得国家发改委的

最终批复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公司取得了国家发改委同意由本公司作为航站区主体工程项目法人投资建设的批

复），在此期间的工程合同均以机场集团名义与相关承包商签署，并由机场集团代垫相关费用。主要包括

Ｔ３

航站楼前期部分咨询和设计费；依据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应支付的设计费及补偿金；安监费、质监

费及招标交易服务费，合计人民币

３６

，

８５８

，

３５５．９３

元。

（二）本交易事项的交易双方为本公司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机场集团，构成了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为

本公司向机场集团支付

Ｔ３

航站楼前期工程代垫款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审议程序

本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表决；关联董事汪洋先

生、张功平先生、陈金祖先生、汤大杰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陈繁华先生、秦长生先生、独立董事袁耀

辉先生、王彩章先生和张建军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表决，并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一致

通过。

根据关联交易监管政策规定、本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本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袁耀辉先生、王彩章先生和张建军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关联交易发

表了专门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市府二办一楼

１０２

—

１１１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汪 洋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３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深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号、深地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主营业务范围：客货航空运输及储运仓库业务，航空供油及供油设施、通讯及通讯导航器材；售票大楼

及机场宾馆、餐厅、商场的综合服务及旅游业务；航空机务维修基地及航空器材；经营指定地段的房地产业

务；机场建筑物资及航空器材、保税仓储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教育培训、小件寄存、打字、复印服务；

进出口业务；从事广告业务；非营利性医疗业务；机场及相关主营业务的投资；机场水电运行维护服务；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司

６１．３６％

的股权。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市属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负责深圳机场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原名为“深圳机场公

司”， 系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深府办［

１９８９

］

３３６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由深圳市财政局及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由深圳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深投字［

１９９４

］

８０

号文批准， 机场集团更名为 “深圳机场 （集团） 公司”， 并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２９３８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９４

，

９２４

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

１５

年。

２００４

年，经深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经营期限延长至

２０３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止。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经深圳市国资委［

２００１

］

７

号文

批准，机场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机场集团正式更名为“深圳市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机场集团注册资本为

３４０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净资产

１

，

００９

，

４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１７

，

９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７７

，

３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营业

收入

１７５

，

７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５７

，

６６８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Ｔ３

航站楼前期部分咨询和设计费

Ｔ３

航站楼前期部分咨询和设计费包括以下九项：（

１

） 与深圳市华森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

Ｔ３

航

站楼中央空调系统节能研究咨询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４３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与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

司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建筑方案评估咨询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与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

ＡＰＭ

系统方案研究咨询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４

）与汉普管理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签订的航站区扩建工程信息弱电系统概念设计项目咨询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５

）

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深圳研究设计院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基坑支护工程设计合同， 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６

）与

ＦＵＫＳＡＳ

建筑事务所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设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９

，

４９５

，

９７９．９３

元；（

７

）与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施工图设计总承包设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８

，

２７２

，

７５０．００

元；（

８

）与长江水利委

员会长江科学院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地基与基础工程方面专项技术服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９

）

与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签订的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技术服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合计

人民币

２４

，

２５３

，

７２９．９３

元。

公司与

ＦＵＫＳＡＳ

建筑事务所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设计咨询合同和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签订的

Ｔ３

航站楼

施工图设计总承包合同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机场集团为此两项合同的前期代垫款为其合同金额的

１０％

。

（二）依据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应支付的设计费及补偿金

按扩建工程总体规划，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深圳市规划局及机场集团联合对

Ｔ３

航站楼建筑方案设计在全球范围

内进行了国际征集。 依据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

Ｔ３

航站楼建筑方案设计国际征集应向相关设计机

构支付设计费及补偿金，共计美元

１６４

万元，折合人民币

１２

，

２８２

，

００４

元。

支付项目构成：

根据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建筑方案征集文件第

１５

款对设计费及补偿金的

金额及支付时间作出了明确规定：

１

、实施方案的应征人将获得

８０

万美元的设计费。

２

、被选为专家推荐的候选方案但未被选为实施方案的应征人将获得

２０

万美元的设计补偿费。

３

、正式提交方案，但未被选为专家推荐的候选方案的应征人将获得

１２

万美元的设计补偿费。

４

、如应征人提交的应征文件因未通过符合性评定而不能进入评选，则不能获得设计补偿费。

５

、征集人应于评选结果通知书后

６０

日历天内支付设计补偿金。在中选单位按约定完成对中选方案的适

当修改后的

３０

个日历天内，征集人支付设计费。

依据上述国际征集文件，相关设计机构参与了

Ｔ３

航站楼建筑方案设计，经中外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审团

评定，共有

２

家设计机构

ＧＭＰ

及

Ｋｕｒｏｋａｗａ

作为正式提交方案但未被选为专家推荐的候选方案的应征人，各获

得

１２

万美元的设计补偿费；另

３

家设计机构

ＲＵＲ

、

Ｆｏｓｔｅｒ

、

ＦＯＡ

作为被选为专家推荐的候选方案但未被选为实

施方案的应征人，各获得

２０

万美元的设计补偿费；

Ｆｕｋｓａｓ

作为实施方案的应征人，获得

８０

万美元的设计费。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底， 机场集团对以上

６

家设计机构共支付了

１６４

万美元的设计费及补偿金， 折合人民币

１２

，

２８２

，

００４

元。

（三）安监费、质监费及招标交易服务费

执行国家法规及深圳市对建设项目工程管理相关规定，以

Ｔ３

航站楼为主的航站区项目分别向深圳市财

政局支付

Ｔ３

航站楼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安监费计人民币

６

，

７５３

元、质监费计人民币

６

，

７５３

元和向深圳市建

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支付招投标交易服务费计人民币

９

，

１１６

元，合计人民币

２２

，

６２２

元；依据

Ｔ３

航站楼施工总

承包管理奖惩办法，支付

Ｔ３

航站楼施工总承包商和

Ｔ３

航站楼钢结构工程承包商计人民币

３０

万元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机场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

Ｔ３

航站楼前期部分咨询和设计合同的有关程序执行深圳市建设主管部

门相关规定，设计费及补偿金的支出以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为指导，依据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建筑

方案征集文件第

１５

款支付；

２

、执行国家法规及深圳市对建设项目工程管理相关规定，支付

Ｔ３

航站楼相关安监费、质监费及招标交

易服务费。

本项关联交易依据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并执行国家法规及深圳市对建设项目工程管理相关

规定，其价格符合公允性原则。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机场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机场集团作为深圳机场的管理机构负责深

圳机场总体规划的编制、修订、控制实施和规范管理。为保证工程如期完成，机场集团统一组织了包括

Ｔ３

航

站楼在内的扩建主体建筑设计方案等相关前期工作。按扩建总体规划，

Ｔ３

航站楼于

２００８

年开始投入建设，由

于当时航站区扩建主体项目由本公司投资建设的申请尚未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最终批复，为加快

Ｔ３

航站楼工

程进度，机场集团已为公司代垫了

Ｔ３

航站楼前期部分合同款项及有关规费类支出，且各承包商均已履行完

相关合同义务。依据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和政府规定为定价原则，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需向机场集团支付上述三项费用，合计人民币

３６

，

８５８

，

３５５．９３

元。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项目是深圳市政府重点建设工程，也是深圳机场中长期规划的重点项目，

Ｔ３

航

站楼的建成将对大大提升深圳机场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合同履行不影

响本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二）本次向机场集团支付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楼前期工程代垫款项计入

Ｔ３

航站楼项目建设的总成本，之后

逐年计提折旧，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七、前期本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 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２０

，

１６０

万元；主要包括：代理结算飞机起降费、支付水电费、土地使用费、代付共建费、办公楼租赁费、相关配套

设施租金、广告场地使用费、应急救援设备租赁等。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我们认为：

机场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机场集团作为深圳机场的管理机构负责深

圳机场总体规划的编制、修订、控制实施和规范管理。为保证工程如期完成，机场集团统一组织了包括

Ｔ３

航

站楼在内的扩建主体建筑设计方案等相关前期工作。按扩建总体规划，

Ｔ３

航站楼于

２００８

年开始投入建设，由

于当时航站区扩建主体项目由公司投资建设的申请尚未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最终批复，为加快

Ｔ３

航站楼工程

进度，由机场集团为公司代垫

Ｔ３

航站楼前期部分合同款项及有关规费类支出是十分必要的；且各承包商均

已履行完相关合同义务，依据建筑方案设计竞标的国际惯例和政府规定为定价原则，向机场集团支付

Ｔ３

航

站楼前期工程代垫款项合计人民币

３６

，

８５８

，

３５５．９３

元，其价格符合公允性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

（四）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本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９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１

、变更原因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经营业务的发展，为了有效抵御和防范市场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

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更加真实、完整的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结合目前的经营环境及市场状况，在借鉴同行业公司采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基础上，本着谨慎

性原则，现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２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对应收款项按以下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

１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期末余额

１００

万元及以上、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

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

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

２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下同）

５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１０

２－３

年

２０ ２０

３

年以上

４０ ４０

（

３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期末余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下，账龄在

１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３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对应收款项按以下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

１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期末余额

１００

万元及以上、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

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

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

２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下同）

５ ５

１－２

年

１０ １０

２－３

年

３０ ３０

３－５

年

５０ ５０

５

年以上

８０ ８０

（

３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期末余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下，账龄在

１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执行。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有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

公告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

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将减少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所减少净利润的金额不超

过

３００

万元，对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比例小于

１％

，对

２０１１

年度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比例小于

１％

，对

２０１１

年度

业绩的盈亏性质没有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及经营业务的发展，为了有效抵御和防范市场变化给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的风险，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有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规定，对公司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进行会计估计变更。上述会计

估计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和相关规定，能更加真实、完整的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更加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

响。

五、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执行，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此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会计估计变更更能有效抵御

和防范市场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更加真实、完整的反映公司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七、监事会专项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公司对应收

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进行的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准确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会计信息更加可靠、准确，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监事会同意对上述会计

估计的变更。

八、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1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六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1-49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和监事发出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在河北省武安市公司办公楼十一层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刘明忠董事长主持，公司

9

名董事全部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部分其他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12

年预算计划》。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三洲精密管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简称

"

三洲精密管

"

）拟建

"

核电及能源装备用精密管生产线项目

"

已

获国家相关部门备案，正在展开项目建设工作。该项目总投资

9.2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

8.5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

0.7

亿元。本公司对该公司重组后，目前该公司总资产

3.68

亿元，净资产为

3.6

亿元，本公司持有

60%

股份，四川

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简称

"

三洲特管

"

）持有

40%

股份。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该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建设

资金贷款

6.1

亿元，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分期投入项目建设。

根据贷款银行相关规定要求，该公司申请建设资金贷款需要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6.1

亿元。经

与三洲特管商议确定该等贷款由三洲精密管股东按持有三洲精密管股权比例提供共同担保。为此，本公司

拟为其建设资金贷款按公司持有三洲精密管

60%

股权的比例提供担保，担保期与贷款期一致。授权公司经

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公司该担保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规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

公司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关于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新兴特管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邯郸新兴特管有限公司（简称

"

新兴特管

"

）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公司持有

70%

股份，三洲精密管

持有

30%

股份。为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和投入生产，该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3.0

亿元。根据贷款银行

相关规定要求，该公司申请贷款需要提供担保。为此本公司拟为其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在银行贷款到位

之前，由本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并收取资金占用利息，担保及提供资金的总额为不超过

3

亿元，担保期与贷款

期一致，三洲精密管承诺为该等担保提供股权质押。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认为：公司该担保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规定，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

公司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关于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1-50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三洲精密管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鉴于下属子公司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简

称

"

三洲精密管

"

）拟建

"

核电及能源装备用精密管生产线项目

"

已获国家相关部门备案，正在展开项目建设

工作。该项目总投资

9.2

亿元，其中建设投资

8.5

亿元，铺底流动资金

0.7

亿元。本公司对该公司重组后，本公司

持有其

60%

股份，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简称

"

三洲特管

"

）持有其

40%

股份。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该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建设资金贷款

6.1

亿元，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分期投入项目建设。根据贷款银行相关规定要

求，该公司申请建设资金贷款需要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6.1

亿元。经与三洲特管商议确定该等贷款

由三洲精密管股东按持有三洲精密管股权比例提供共同担保。为此，本公司拟为其建设资金贷款按公司持

有三洲精密管

60%

股权的比例提供担保，担保期与贷款期一致。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经理层

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复兴大道

3

号

4

、法定代表人：曾耀赣

5

、注册资本：（人民币）叄亿陆仟万元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113000014219

7

、成立日期：

2010

年

4

月

29

日

8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金属制品（不含国家限制品种）。

9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

10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三洲精密管总资产为

36,773.74

万元，净资产为

36,000.00

万元，总负债

773.74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2.10%

；

2011

年

1-9

月，三洲精密管主要进行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三、此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根据贷款银行相关规定要求， 三洲精密管申请建设资金贷款需要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6.1

亿

元。经与三洲特管商议确定该等贷款由三洲精密管股东按持有三洲精密管股权比例提供共同担保。为此，本

公司拟为其建设资金贷款按公司持有三洲精密管

60%

股权的比例提供担保，担保期与贷款期一致。

四、董事会意见

1

、鉴于三洲精密管拟建

"

核电及能源装备用精密管生产线项目

"

已获国家相关部门备案，正在展开项目

建设工作。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本公司拟为其建设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与贷款期一致。并授权公司

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三洲精密管资产质量良好，且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本公司为三洲精密管贷款提供担保

风险较小。

2

、经公司与三洲特管商议确定该等贷款由三洲精密管股东按持有三洲精密管股权比例提供共同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87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6.54%

。无任何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1-51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兴特管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鉴于邯郸新兴特管有限公司（简称

"

新兴特管

"

）项

目建设已基本完成，公司持有新兴特管

70%

股份，四川三洲精密钢管有限公司（简称

"

三洲精密管

"

）持有新

兴特管

30%

股份。为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和投入生产，新兴特管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3.0

亿元。根据贷款

银行相关规定要求，新兴特管申请贷款需要提供担保。为此本公司拟为新兴特管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在

银行贷款到位之前，由本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并收取资金占用利息，担保及提供资金的总额为不超过

3

亿元，

担保期与贷款期一致，三洲精密管承诺为该等担保提供股权质押。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经理层

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邯郸新兴特种管材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

、住所：邯郸市市辖区马头生态工业城新兴大街

1

号

4

、法定代表人：曾耀赣

5

、注册资本：肆亿元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130400000083818

7

、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19

日

8

、经营范围：不锈钢管、耐蚀耐热及难变形合金管的生产和销售。

9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70%

。

10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新兴特管总资产为

65,839.66

万元，净资产为

40,032.54

万元，总负债

25,807.12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64.47%

；新兴特管尚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此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新兴特管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3.0

亿元。根据贷款银行相关规定要求，新兴特管申请贷款需要提

供担保。为此本公司拟为新兴特管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在银行贷款到位之前，由本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并收取资金占用利息，担保及提供资金的总额为不超过

3

亿元，担保期与贷款期一致，三洲精密管承诺为该

等担保提供股权质押。

四、董事会意见

1

、鉴于新兴特管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为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和投入生产，本公司拟为新兴特管流动资

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与贷款期一致。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新兴特管资产质量良好，且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本公司为新兴特管贷款提供担保风险

较小。

2

、三洲精密管承诺为该等担保提供股权质押。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6.87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6.54%

。无任何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043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2011－038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00

5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588

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丁鸿敏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6,108,02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235,009,890

股的

36.64%

。

2

、公司部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通过决议如下：

一、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86,108,0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二、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86,108,02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兔宝宝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60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米其林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本公司中标米其林沈阳轮胎有限公

司沈阳新工厂凤凰项目输送系统工程

,

项目合同总价为

19088

万元。合同竣工期为：

2017

年

10

月。 根据约定：

双方将在

2012

年

1

月正式签订商务合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米其林沈阳轮胎有限公司

,

成立于

1995

年，是外商独资企业，是米其林集团在中国最大的生产基地，生

产轿车轮胎和卡客车轮胎。

米其林是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全球轮胎业的领导者。在全球五大洲设有

68

生产工厂，所生产的轮胎行

销全球

170

多个国家，全球雇员人数约

127

，

000

人。自

1988

年进入中国以来，米其林分别在沈阳成立了

1

家独

资企业，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营销中心、在上海成立

1

家合资企业，在全国设立了

6

个销售办事处和

1

个设于

香港的代表处。目前，在全中国大约有

5500

名员工。

米其林沈阳轮胎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米其林沈阳轮胎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2010

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

2434.26

万元。

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的米其林，全球轮胎业的领导者

,

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公司信誉好，交易履约

风险较小。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0

年）营业总收入的

15.20%

。本项目竣工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主要对公司

2012

、

2013

、

2014

、

2015

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因本项目合同执行周期较长，项目采购成本会受市场影响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从而影响项目利润，存

在一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书面通讯形式召开。公司现有监事

3

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闻宝满先生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

务。

因闻宝满先生已到退休年龄，应其本人申请，公司拟批准闻宝满先生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要求，公司监事不能少于三人，因此此项议案待公司股东大会选取产生新的公司监事后生效。

议案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选举苏文生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苏文生先生简历：

苏文生先生，出生于

1956

年

8

月，现任鞍钢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苏先生于清华大学土

木与环境工程系核工业环境工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于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苏先生曾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主

任、 直属党委副书记兼中国石化西部新区勘探指挥部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

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苏先生现为国资委高级政工职称高评专家。

苏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主要股东、董事及高管存在关联关系。

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对本公司的股份有任何权益。

苏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1-054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顺洁柔

"

）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邓氏家族成员之一邓冠彪的通知，其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公司的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成员之一邓冠彪先生。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在

1

年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不超

过占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增持数量及比例：

邓冠彪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72,4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53%

。

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邓氏家族，其成员为邓颖忠、邓冠彪和邓冠杰，其中邓颖忠与邓冠彪和

邓冠杰为父子关系，邓冠彪与邓冠杰为兄弟关系。邓氏家族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0.0617%

的股份； 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间接持有公司

2.9014%

的股份；通过中顺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21.4727%

的股份。因此，邓氏家族通过以上三股东控制本公

司

54.4358%

的股份。

本次增持后，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22

日收盘，邓氏家族控制本公司

54.4811%

。

五、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六、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中顺洁柔长期投资价值的判断，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将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陆续

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本次增持部分在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

。

七、承诺事项

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将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其在全部增持计划完成时或自首笔增持事实发生后的十二个月期限届满后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豁免要约收购。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

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1-44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1]2019

号）

,

对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影响本次债券发行的重大事项，应及

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在接到该批复后将严格按照核准文件的要求，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尽快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用友软件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1－035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

号）及北京市财政局、北京

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京

财税

[2011]2325

号）的相关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

税率征收增值税

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经国家有关税务部门审核批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用友政务软件有限公司所属期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1

月的相关退税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已收到软件产

品增值税退税款

176,764,187.53

元。按照有关规定，该部分退税所得将计入公司本年的营业外收入，对公司本

年度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2011-05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通信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深圳市赛格通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

000

万元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赛格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赛格通信

"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的详细

情况见

2011

年

12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深圳市赛格通信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目前，赛格通信已经办理完成有关增资事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赛格通信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6,000

万元，仍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赛格通信的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1-054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所属水电企业资产（股权）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属水电企业资产（股权）的议案》，同意以

10.70

亿元的价格向国电

大渡河新能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

"

新能源公司

"

）转让公司上述水电资产（股权），据此，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与新能源公司签订转让协议， 以总价

10.70

亿元的价格向新能源公司转让公司所属

5

家水电企业资产

（股权）（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和相关决议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

11

月

15

日、

12

月

1

日和

12

月

16

日在中国证

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 公告编号：

2011-043

、

2011-045

、

2011-046

、

2011-049

、

2011-

053

）。

2011

年

12

月

23

日，按照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署了《国电长源老渡口水电有限公司

交接确认书》、《国电长源陡岭子水电有限公司交接确认书》、《国电长源堵河水电有限公司交接确认书》、《国

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富水水力发电厂企业交接确认书》和《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河水力发电厂

企业交接确认书》，向新能源公司移交上述

5

家水电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管理权，同时移交国电长源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富水水力发电厂和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河水力发电厂相关印章、日常生产、经营业务、财

务管理、人员管理及日常经营管理等在内的全部资产和文件。根据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自

2011

年

12

月

23

日

24

：

00

起，上述

5

家水电企业的经营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及经营责任等一律交由新能源公司负责。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资产（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备查文件

1.

《国电长源老渡口水电有限公司交接确认书》；

2.

《国电长源陡岭子水电有限公司交接确认书》；

3.

《国电长源堵河水电有限公司交接确认书》；

4.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富水水力发电厂企业交接确认书》；

5.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河水力发电厂企业交接确认书》。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